
1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电气工程学院王国松教育基金”章程 

（2020年 11月 28日修订） 

王国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电机工程学

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浙江大学

电机系系主任、工学院院长、副校长、代校长；国家一级教授。

他从事教育事业六十余年，为发展浙江大学及其工学院和电机系，

培养电气工程高级科学技术人才，贡献了毕生精力，在国内外享

有很高的声望。 

为纪念王国松先生的卓越功绩，继承和发扬王国松先生的教

育精神，为国家培养与造就更多电气工程领域的优秀人才，1996

年，浙江大学与浙江省电力公司（原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共同发

起并联合社会各界成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电气工程学院王国

松教育基金”。 

根据《浙江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的要求，为使本基

金的社会捐赠工作有序进行，规范、科学地管理本基金的捐赠资

金，充分发挥其效能，特制定本基金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基金名称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电气工程学院

王国松教育基金”，以下简称“王国松教育基金”。 

第二条 “王国松教育基金”接受海内外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及个人等社会各界自愿捐赠，主要用于支持浙江大学电气工

程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为保证王国松教育基金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和

有序进行，合理有序地募集、管理和决定基金的使用方向，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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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电气工程学院王国松教育基金理事会”

（以下简称“理事会”），作为本基金的管理机构。基金理事会成

员（理事）由学院代表、基金倡议发起人或捐赠单位/人士代表

等组成。 

第四条 理事会每届任期五年，理事届满可连选连任；理事

长、执行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秘书长等在理事中选举

产生；受理事会委托，常务理事会负责审定年度基金使用计划和

财务报告等工作。理事会负责制定基金募集、资助办法；确定管

理和使用基金的原则和办法等。 

第五条 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为其常设办事机构，负责联系、

管理捐资捐赠，处理日常工作事务。秘书处设在浙江大学电气工

程学院综合服务办公室。 

第三章 基金管理和使用 

第六条 王国松教育基金是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下属专项基金，纳入基金会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并接受基金会业务主管部门及管理登记机关的领导和监督。 

第七条 基金来源： 

（1）国内社会各界，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及个

人的捐赠； 

（2）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友好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第八条 基金使用： 

募集的基金包括动本和留本两部分，全部专款专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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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教育事业。 

（1）留本基金本金部分由校基金会统一负责运作管理，获

取银行利息或投资收益； 

（2）留本基金的收益部分及动本基金可用于奖励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本科学生、研究生）、工作

业绩突出的在职教职员工，以及支持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

引进与培养、文化建设等各项教育相关事业的发展。 

第四章 终止程序 

第九条本基金的终止，须经由基金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提交

清理财务完结的证明。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本章程由基金理事会讨论通过后生效。 

第十一条本章程的修改和解释权属基金理事会。 


